
关于申报云南省 2015 年度高校外籍教师工作经费项目的 

通知 

 

各单位： 

为鼓励各教学研究单位引入海外高层次人才和优秀项

目，促进学校教学改革与发展，提升科研和创新能力，可申

请外籍教师专项经费资助，用于支持高校聘请外籍教师到校

工作。现将省教育厅关于云南省高校外籍教师工作经费申请

办法转发如下，请参照申请办法执行。 

一、 经费资助项目 

包括：海外名师项目、学校特色项目、学校常规项目。

具体申报程序和管理办法详见《云南省高校外籍教师工作经

费申请办法》（附件，以下简称《办法》）。自 2015 年起，高

校外籍教师工作经费将优先支持“海外名师项目”和“学校

特色项目”。鼓励学校聘请能够直接为硕士、博士研究生授

课的高层次、专业型外教，对申报普通语言类外教工作经费

将予以适当压缩。 

二、申报材料内容 

申报海外名师项目、学校特色项目和学校常规项目的要

求提供纸质申报表一式四份（所有材料按顺序装订好）和电

子版申报材料，并提交上年度项目工作总结（经费使用效益）

和本年度工作计划。 



三、 其他事项 

（一） 材料报送时间 

请各单位于 2015 年 7 月 9 日前将申报材料报送学校国

际合作与交流处。 

（二） 表格填报注意事项 

1.申报表格中的年度为日历年，日期从本年度 1 月 1 日

至 12 月 31 日。 

2.高层次外教要求为博士以上学历或副教授以上职称；

普通外教要求为硕士学历或讲师职称。语言类外教按高层次、

普通进行分类汇总，语言类以外的外教须注明所教授的专业

（课程）类别。 

3.持中国籍香港、台湾、澳门身份证明文件的教师不在

外籍教师的统计之列。 

联系人：毕老师 

电话：0871-65033814 

地址：会泽院 1015 

 

附件：《云南省高校外籍教师工作经费申请办法》 

 

 

                           国际合作与交流处 

二〇一五年七月三日 


